河湾、前泥河管理站维修改造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1、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并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有关规定；具有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2、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和豫财购[2016]1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 
二、工程位置： 
工程位于蚁蜂镇西河湾管理站和老河乡前泥河管理站。 
三、工程内容： 
1、河湾污水排污管道及化粪池改建。
2、前泥河厨房地坪塌陷修复及管理房泄水坡修复。 
四、价款支付： 
竞价中标价款包含管理站维修改造所需所有价款，工程全部完工经验收后，按实际完成工程结算金额据实支付工程价款。 
五、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后1日内施工单位进场开工，开工至完工工期10日历天。 
六、其他要求： 
1、承诺做到工程安全、工程质量并重，确保不得出现任何事故。
[bookmark: _GoBack]2、参与竞价的供应商应按单位要求完成管理站维修改造。 
3、工程实施过程中按照国家和河南省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进行工程质量评定；完工后按照国家和河南省相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

